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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職技人員之專業知能，提高素質，增進工作效能，

並配合個人生涯發展規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職技人員。(含專任專案助理)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 

一、自行申請在國內外進修學位者。 

二、由本校遴選在國內外進修學位者。 

第四條 自行申請在國內外學校修讀學位之資格規定如下： 

一、以一般生身份報考或申請入學碩士、博士學位者，報考或申請入學時必須符合

下列條件：本校工作滿三年、近三年考績均甲等以上，方可於進修學位期間申

請留職停薪。 

二、以在職生身份報考碩士、博士學位者，報考時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本校工作滿

三年、近三年考核均甲等以上，每週修課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如上班時間修

課，則以請假方式辦理。 

三、於本校修讀碩士在職專班者，不受年資及考核之限制。 

四、修課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課。 

第五條 為不影響校務行政之推行，全校同時進修人員（不包含在職專班之進修人員）之上

限以不超過全體專任職技人員10％為原則。院、處、室、中心為一計算單位，同一

單位同時進修人員，最多以二人為限。 

第六條 依本辦法核定進修之人員，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修課期間與本校保持聯繫。 

二、必須在核定期限內辦妥手續前往進修學校入學，逾期視同放棄其進修權益。 

三、期滿後，應返校服務或繼續留校服務，其服務年限如下： 

1.進修期間，仍支領薪資者，服務年限與進修年數相同。 

2.留職停薪人員，服務年限為進修年數折半。 

第七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進修期限屆滿前一月內申請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

留職停薪人員事由外，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屆滿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修之人員，報名時須檢齊有關文件及填妥申請表，由單位主管同意

(或推薦)，經人事室初審，轉送「人事評議委員會」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未依

上述規定報准者，取得學位後不得以該學位做為提敘依據。 

第九條 依本辦法留職停薪之人員，期間在半年以上者，三年之內，不得再次申請。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